
不論企業解僱員工，或者員工自動離職等情

況，都有勞動法規的規範，也是人資管理的日常

作業，企業必須依法謹慎處理，以維護僱主品牌

形象。

在結束勞動契約的法律用語上，我國稱為

「終止勞動契約」，大陸則分為「解除或終止勞

動合同」。換言之，我國的「終止」相當於大陸

的「解除與終止」之內涵。

一、兩岸勞動法規規定的預告期間

（一）我國雇主依《勞基法》第 11、15 條

規定的終止勞動契約條件，並依第 15、16 條規

定的預告時間，如表一所示。

表一所述，終止勞動契約，我國有年資對應

的規定，年資越短，預告時間越短；反之則越長

（最長 30 日）。

（二）大陸用人單位依照《勞動合同法》第

40、41 條規定，或勞動者依照第 37 條規定解除

勞動合同，其預告期間有兩種形式，如表二所示。

表二所述，除了試用期間內解除提前 3 日

外，一律以提前 30 日為準解除勞動合同，並無

年資的限制。

（三）兩岸預告期間的差異分析

兩岸預告期間之差異，在於我國是依年資

的長短訂出 3 種預告期間，在執行作業上稍為複

雜，而大陸則只分為試用期間提前 3 日，以及試

用期滿以後提前 30 日預告的兩個階段，單純好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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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我國終止勞動契約的預告期間分析表               

分類 繼續工作年資期間 提出者 提前預告日數

1.雇主（定期與不定期契約）

2.勞工（不定期契約）

3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

雇主或勞工

10日前

1年以上3年未滿者 20日前

3年以上者 30日前

3.勞工（特定性定期契約） 契約期限逾滿3年者，勞工得終止契約 勞工 30日前預告雇主

表二　大陸解除勞動合同的預告期間分析表               

分類 繼續工作年資期間 提出者 提前預告日數

試用期間 試用期間（最長6個月）
用人單位 

或勞動者

3日前

試用期滿以後 試用期滿以後的年資 3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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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企業可以經預告終止（解除）勞動契

約的規定

（一）我國的規定

依《勞基法》第 11 條規定，非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雇主不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

1. 歇業或轉讓時；

2. 虧損或業務緊縮時；

3. 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 1 個月以上時；

4. 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工之必要，又無適

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5.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

再者，雇主未依「表一」所規定的預告期間

終止契約時，應給付預告期間的工資。（《勞基

法》第 16 條）

（二）大陸的規定

大陸《勞動合同法》第 40 條規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提前 30 日以書面形式通

知勞動者本人或者額外支付勞動者 1 個月工資

後，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1. 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在規定的醫療

期滿後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用人

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2. 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

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

3. 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

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用人單位

與勞動者協商，未能就變更勞動合同內容達

成協議的。

（三）兩岸差異分析

兩岸有關預告終止或解除，敘述的內容互有

不同。但我國所規定的範圍稍大，其中「歇業」

的規定在大陸是屬於《勞動合同法》第 44 條的

終止條件（請看本文「七、大陸終止勞動合同的

規定」），而「轉讓」的規定，依第 33、34 條

的規定，用人單位、負責人或投資人變更，以及

企業有合併或分立等情況，皆不影響勞動合同的

履行。以此規定看來，我國的「轉讓」是終止條

件，但大陸不是，顯然兩岸立法觀點是有差異的。

三、企業可以大量解雇的規定

（一）我國的規定

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規定，

企業有《勞基法》第 11 條規定的情形之一，或

因併購、改組而解僱勞工，可就「同一事業單位

之同一廠場僱用勞工人數」之不同人數規模，於

60 日日內解雇法律所規定的比例人數。但僱用

及解僱勞工人數之計算，不包含《就業服務法》

第 46 條所定之定期契約勞工。（可參考《大量

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2 條的詳細內容）

再者，依同法第 4 條規定，企業大量解僱勞

工時，應於 60 日前，將解僱計畫書通知主管機

關及相關單位或人員，並公告揭示。但因天災、

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受 60 日之限制。

（二）大陸的規定

我國所稱的「大量解雇」，等同於大陸所稱

的「裁減人員」。《勞動法》第 27 條、《勞動

合同法》的 41 條規定，用人單位瀕臨破產進行

法定重整期間，或者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的，

或者企業轉產、重大技術革新、經營方式調整，

經變更勞動合同後，仍需裁減人員 20 人以上或

者裁減不足 20 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 10% 以上

的，用人單位提前 30 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

明情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後，裁減人員

方案經向勞動行政部門報告，可以裁減人員。

（三）兩岸差異分析

兩岸有關大量解僱（裁減人員），同樣都屬

於 30 天的預告性質。但處理的細節則有差異。

我國企業以《勞基法》第 11 條所規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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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因併購、改組而解僱一定人數的員工，另需

依據《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的規定解僱員工，

內容較詳盡；而大陸單純以《勞動合同法》第

41條規定裁減人員，顯見我國在這方面的規範，

比較照顧到員工的權益。

四、企業可以不經預告終止（解除）的規定

（一）我國的規定

依《勞基法》第 12 條規定，勞工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1. 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

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2.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共

同工作之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

為者；

3.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

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4. 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5. 故意損耗機器、工具、原料、產品，或其他

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

業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6.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3 日，或一個月內曠工

達 6 日者。

（二）大陸的規定

《勞動合同法》第 39 條規定，勞動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1. 在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

2. 嚴重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的；

3. 嚴重失職，營私舞弊，給用人單位造成重大

損害的；

4. 勞動者同時與其他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係，

對完成本單位的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影響，或

者經用人單位提出，拒不改正的；

5. 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

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或者變更勞動

合同，該勞動合同是無效的；

6. 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三）兩岸差異分析

兩岸不經預告終止或解除，其內容有一些差

異，例如我國所規定的「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3

日，或一個月內曠工達 6 日者。」是以法律的形

式表達，大陸則無此規定。又如我國勞工於訂立

勞動契約時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或

其它共同工作的勞動者，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

的行為，用人單位可以不經預告解除合同，對此

大陸則沒有規定，但實務上，企業可依據「嚴重

違反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之規定，將之細化成

「獎懲管理制度」加以規範。此外，大陸勞動者

試用期間被證明不符合錄用條件的，企業可以不

經預告解除合同，我國則無此規定。

五、勞工可以經預告終止（解除）的規定

（一）我國的規定

依《勞基法》第 15 條規定，特定性定期契

約期限逾 3 年者，於屆滿 3 年後，勞工得終止契

約，但應於 30 日前預告雇主；不定期契約之勞

工終止契約時，應準用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期間

預告雇主。（詳見表一）

（二）大陸的規定

《勞動合同法》第 37 條規定，勞動者提前

30 日以書面形式通知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

合同。勞動者在試用期內提前 3 日通知用人單

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

（三）兩岸的差異分析

從上述的規定來看，兩岸勞工離職應無條件

約束，亦無須證據證明即可離職，但必須依照法

定的預告程序提出申請。至於勞工違反「預告期

間」日數的規定是否要負法律責任 ? 我國《勞基

法》無列罰則，然大陸《勞動合同法》第 90 條

規定，是屬於違反解除之情形，要負法律責任，

例如因此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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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換言之，大陸強調的除了需要提前預告

外，否則要負違反預告行為的法律責任。

六、勞工可以不經預告終止（解除）的規定

（一）我國的規定

《勞基法》第 14 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1. 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

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2. 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

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3. 契約所訂之工作，對於勞工健康有危害之虞，

經通知雇主改善而無效果者；

4. 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勞工患有法定傳染

病，對共同工作之勞工有傳染之虞，且重大

危害其健康者；

5. 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

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作者；

6. 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

工權益之虞者。

（二）大陸的規定

依據《勞動合同法》的 38 條規定，用人單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

同：

1. 未按照勞動合同約定提供勞動保護或者勞動

條件的；

2. 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的；

3. 未依法為勞動者繳納社會保險費的；

4. 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

損害勞動者權益的；

5. 因本法第 26 條第 1 款規定的情形致使勞動合

同無效的；

6.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勞動者可以解除勞動合

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單位以暴力、威脅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

由的手段強迫勞動者勞動的，或者用人單位違章

指揮、強令冒險作業危及勞動者人身安全的，勞

動者可以立即解除勞動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

單位。

（三）兩岸的差異分析

兩岸勞工可以不經預告終止（解除）的規

定，敘述內容稍有不同，但都是站在保護員工的

角度，「雇主違法，勞工被迫離職」的內涵與宗

旨是一致的。

七、大陸終止勞動合同的規定

（一）大陸的規定

依《勞動合同法》第 44 條，規定終止勞動

合同的內容如下：

1. 勞動合同期滿的；

2. 勞動者開始依法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

3. 勞動者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

宣告失蹤的；

4. 用人單位被依法宣告破產的；

5. 用人單位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撤銷

或者用人單位決定提前解散的；

6.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二）兩岸的差異分析

大陸勞動合同法第 44 條，專指終止勞動合

同，其餘的相關條款則為「解除」，如前所述，

我國無此立法規定。本條規定並無預告程序，但

在各地方的《勞動合同條例》相關規定，都設有

提前預告的程序，台商自當依據企業所在地的地

方法規、規章執行之。

八、小結

兩岸有關結束勞動契約的規定，立法宗旨及

內涵有差異，需要台商企業認真解讀，並依據法

律規定建立「離職管理制度」，依法執行，以落

實於正確合法的處理程序，始能管理到位，降低

勞資糾紛，提升工作績效，提高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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